
技職教育政策綱領
之推動方向
The direction of the policy guidelines for 
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

報 告 學 生 ： 特 碩 二 孫 逢 佑

職 業 教 育 與 訓 練 課 堂 報 告



行政院 106年3月 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推動方向：

1重建技職教育體系 2 建 立 職 涯 探 索 機 制

4建 立 新 學 習 型 態 3 調 整 技 職 教 育 思 維

5重新定位證照制度 6 加 強 實 務 連 結



重建新型態之技職教育體系，以彈性之

職業繼續教育吸引社會 大眾選擇就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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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依產業變動需求，進行學校整併或轉型

・重新盤整學制、科系及學程

・鼓勵畢業先就業再進修，或就業者可隨時進入職業繼續教育

・可經由非正規教育之學習，增加獲得專業認可資格等，促進

學校教育與職場實務之銜接。



延伸閱讀：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1

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，就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

現者，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得准

其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、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

新生入學考試。



建立有效職涯認識與探索機制，

培養專業技術價值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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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更彰顯對於職業與技術價值之

認識，在課程設計及活動安排，引入產業協力

• 應提高技職教育之吸引力

• 中等教育：強化學生性向測驗及透過生涯與職業輔導，

導引學生適性就學或就業

• 技術型高中：強化學校專業與實習課程及產業之連結



台南首創國中小職業試探教育新

模式打造教育新藍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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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教 育 局 職 業 試 探 與 體 驗 示 範 中 心 與 環 保 局

藏 金 閣 開 啟 資 源 結 合 ， 透 過 學 習 、 資 源 回

收 再 利 用 及 創 造 價 值 的 概 念 整 合 ， 除 讓 學

生 體 會 到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， 把 垃 圾 變 成 有

用 的 資 源 ， 再 變 成 是 有 價 值 的 技 藝 用 品 ；

也 讓 環 保 單 位 藉 由 學 生 的 實 作 ， 將 作 品 陳

列 在 藏 金 閣 ， 不 但 有 鼓 勵 意 義 ， 也 達 到 垃

圾 減 量 ， 並 賦 予 新 生 命 及 價 值 的 意 義 。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results?search_query=%E6%8A%80
%E8%97%9D%E9%BB%9E%E9%87%91%E7%9F%B3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results?search_query=%E6%8A%80%E8%97%9D%E9%BB%9E%E9%87%91%E7%9F%B3


建立實作及問題導向之學習型態，培養跨

領域能力、創新創業 精神及國際移動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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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問 題 導 向 或 專 題 導 向 課 程 設 計 、 加 強 學 生 語 文 能 力 、

S T E M  科 際 整 合 能 力 、 實 作 場 域 動 手 操 作 、 跨 領 域

整 合 設 計 實 務 專 題 課 程

• 政 府 部 門 及 學 校 亦 應 積 極 推 動 國 際 交 流 ， 加 強 與 產 業

或 國 外 學 校 之 合 作 關 係



國教署推高職國際交流 : 佳冬高農與德國

職校締結姊妹校合作長達 3 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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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截 至 1 0 6 年 底 ， 我 國 中 小 學 與 外 國 學 校 締 結 姊 妹 校 數

已 達 4 1 4 校 ， 姊 妹 校 國 別 多 達 1 6 國

• 民 國 7 4 年 起 迄 今 3 3 年 ， 每 3 年 由 校 長 率 師 生 辦 理 學

生 互 訪 或 短 期 實 習 ， 目 前 參 與 活 動 交 流 師 生 達 2 萬 人

次 以 上 ， 汲 取 德 國 農 業 教 育 政 策 經 驗 ， 將 職 業 訓 練 定

位 為 終 身 學 習 的 教 育 機 制



激勵教師提升符應產業發展之教學能力及調

整育才思維，投入實務教學創新試驗，從事

實務應用研究，以利技術傳承及創新

4

• 技 職 校 院 應 強 化 聘 用 專 業 技 術 教 師

• 透 過 多 元 認 證 方 式 ， 廣 泛 向 各 行 業 界 徵 求 職 業 達 人 或

師 傅 人 才

• 善 用 E  化 教 學 方 式



依產業人才職能基準，重新定位職業證照制

度，落實職場能力分類分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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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應 揚 棄 盲 目 追 求 取 得 證 照 張 數 之 數 字 主 義 ， 改 採 有 效

就 業 能 力 養 成

• 不 同 產 業 需 發 展 人 才 職 能 基 準 ， 提 供 學 校 規 劃 職 能 導

向 課 程 內 容

• 整 合 學 校 與 職 訓 ( 場 ) 體 系 資 源 ， 建 立 區 域 實 作 中 心 等

• 結 合 教 育 、 勞 動 、 經 濟 領 域 ， 重 新 盤 整 技 術 型 高 級

中 等 學 校 專 業 群 科 ， 以 及 專 科 學 校 、 技 術 學 院 與 科

技 大 學 科 系 所 對 應 之 各 類 職 種 所 需 學 習 年 限 與 內 容



職能導向課程5

• 職 能 基 準 是 指 「 為 完 成 特 定 職 業 或 職 類 工 作 ， 所 應 具

備 之 能 力 組 合 」 。

• 職 能 導 向 課 程 是 依 據 政 府 公 告 職 能 基 準 或 依 據 單 位 自

行 進 行 職 能 分 析 而 發 展 的 訓 練 課 程 。 職 能 讓 人 才 供 給

端 ( 學 校 / 培 訓 機 構 ) ， 及 需 求 端 ( 產 業 / 企 業 ) ， 對 人 才

能 力 規 格 有 相 近 標 準 ， 縮 短 產 學 落 差 。

• 職 能 導 向 課 程 品 質 ( i C A P ) 認 證 課 程



加強實務連結及產學合作，增進產業與學校

協力培育人才之社會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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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加 強 產 業 與 學 校 之 緊 密 合 作

• 提 出 積 極 鼓 勵 企 業 參 與 人 才 培 育 之 誘 因 及 獎 勵 機 制 。

• 《 國 家 重 點 領 域 產 學 合 作 及 人 才 培 育 創 新 條 例 》



《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》6

• 2 0 2 1 年 5 月 1 4 日 立 法 院 會 三 讀 通 過 《 國 家 重 點 領 域

產 學 合 作 及 人 才 培 育 創 新 條 例 》 草 案

• 開 放 企 業 出 資 與 大 學 合 作 設 立 獨 立 學 院

• 研 究 學 院 的 資 金 來 源 ， 除 了 行 政 院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之 撥

款 ， 自 籌 收 入 則 包 括 學 雜 費 、 推 廣 教 育 、 產 學 合 作 、

政 府 科 研 補 助 或 委 託 辦 理 、 場 地 設 備 管 理 、 受 贈 、 投

資 取 得 收 益 及 其 他 收 入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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